
外國發行人辦理「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」簽約應檢附之文件 

一、「委任合約書」乙式二份「請蓋妥公司及董事長印章」，日期由集保結算所

填載 

二、外交部駐外單位認證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(請加蓋公司及董事長印章) 

    1.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

2.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 

三、上述文件備妥後，請寄至『台北市復興北路 365 號 7樓 集保結算所股務部

鄧小姐或陳先生 收』 

四、若有任何問題，請連絡集保結算所股務部 

電話：2514-1588  

 

 

 


